附件4

富顺县中医医院锅炉低氮及烟囱改造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富顺县中医医院锅炉低氮及烟囱改造项目
二、项目概况：采购人在用中央空调热水锅炉有重庆东洋锅炉有限公司生产的WZR1.4-60/50-YQ型号燃油燃气真空相变热水锅炉2台（额定功率1.4MW）、方块锅炉有限公司生产的ZMNSO.7-1/N-Y、Q型号真空热水锅炉2台（额定功率0.7MW）。本次采购内容为对采购人以上4台中央空调热水锅炉进行低氮排放改造及锅炉房所有烟囱进行改造，包括：改造申报、制定技术方案及改造后废气排放检测；相关配套辅助设备（包括烟囱、烟道、阀门、避震软连接等）及有关管道、管道支座。锅炉改造后控制系统应符合规范及其他的有关标准规范。

三、技术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根据采购项目实施情况编制中央空调热水锅炉低氮排放改造及烟囱改造的报价表，本项目报价包括完成本项目的所需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合同金额外的其它任何费用，因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任。供应商应制定中央空调热水锅炉改造实施方案、烟气循环系统的风险控制方案（若有）、烟囱改造方案。同时，供应商应对本项目所涉及的所有风险和义务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估，至少包括技术风险、安全风险、工期风险、成本风险以及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并在响应文件中体现已充分考虑了项目实施情况现场和改造安装环境条件；后期改造过程中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采购方对现场客观条件做出更换，至少包括水，电，燃气，施工环境。

2.改造后中央空调热水锅炉的烟气颗粒物≤5mg/m3，SO2≤10mg/m3，NOx≤30mg/m3，CO≤10ppm，林格曼黑度≤1，且满足所有负荷运行需要的供热能力，以及系统稳定运行，改造完成后供应商需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废气排放检验报告。如因设计方案、其他因素及施工中的技术错误导致项目无法达标，均由改造单位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如供应商改造后不能通过市、县市场监管局及市、县生态环境局的验收，则由供应商负责解决并整改直至验收合格投入正常使用为止，供应商须承担后期改造的全额费用和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3、*燃烧器要求
3.1、此次改造要求燃烧机采用FGR烟气再循环技术；

3.2、确保做到“节能减排，按需分配”，燃烧机采用电子比调、变频运行，燃烧机随着热水锅炉负荷变化，风机对应不同频率工作，低负荷低频率运行，绝不只是燃烧机风机启动为变频，正常燃烧后，依然是工频运行；

3.3、燃烧机品牌合法性，须提供燃烧机品牌商标注册证；

3.4、燃烧机品牌公司须有完善的质量认证体系体系，须提供可以在官方平台查到有效的质量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认证证书；

3.5、提供所投燃烧机有效的型式试验证书、型检报告，并提供官网查询截图；

3.6、为了确保燃烧机与采暖锅炉的匹配性及改造效果，须提供燃烧机针对此项目的CFD仿真报告。

3.7、燃烧器控制器功能：自动点火保护程序功能、熄火保护程序功能、燃烧器故障报警、内置气阀管路自动检漏功能、火焰监测功能、自动停机、人工复位、风压压力检测功能、燃烧器启动炉膛前吹扫及停机或故障停机炉膛后扫吹功能、并具有炉膛火焰自动检测功能、安全运行连锁保护程（循环泵连锁、超压超温等连锁）、独立的伺服机控制系统，能够进行系统显示。

3.8、控制方式：燃烧自动程序控制功能，燃烧监测功能、故障报警和显示多种功能。不得减少原控制柜功能，系统能实现自动化管理，采用便于操作人员使用的系统显示。

4.保证本项目4台中央空调热水锅炉履约周期内控制系统能正常使用，并每半年定期提供软件升级服务或未达到半年但该控制系统已进行更新，需两天内对采购人提供软件升级服务，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本项目履约期间，供应商应做好安全、环保防护措施，因供应商原因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人身伤亡均由供应商承担全部的费用和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若因供应商改造后设备出现质量问题（产品自然老化、自然灾害、人为破坏除外）造成的重大安全事故，由供应商承担全部的费用和责任，并要求供应商找出质量问题原因并进行维护或更换。

6.改造基本要求

6.1、更换的燃烧器安装位置与原燃烧器位置一致。为确保检修通道，燃烧器风机不得采用落地式，不得扩大原有设备占地面积。
6.2、燃烧器运行期间全负荷段范围内，空调热水锅炉内部无爆燃、喘震、啸叫异常声音及振动。燃烧系统的各种连接应牢固耐用，确保振动不会引起松动，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针对以上情形的解决方案或说明采取的措施。

7.供应商应按采购人通知的日期安排有三年及以上经验的技术人员（包括机械、电气、维修、操作人员）到采购人单位现场进行改造。

8.在开始改造以前，所有有关图纸及技术协议供应商必须提供完整，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开始改造。

9.供应商提供全部改造、调试过程中所需的特殊工具，润滑剂、易损件和专用仪器仪表等所有工具及材料，相关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0.供应商提供改造服务期间应保障项目全部设备的各种部件齐备、供应，若因设备升级更新原因不能保障供应而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1.设备改造后不得降低设备原有的安全性能和能效指标。

12.控制系统相关要求

12.1 燃烧机控制方式：全自动，可手动切换控制，不得使用手动阀，负荷调节范围(20%-100%）通过独立的伺服马达控制空气-燃料比例，能够达到良好的出力控制，并保证燃烧器在全比调范围内运行，污染排放低且运行安全。

12.2 控制系统包含水位及给水控制、点火及燃烧控制、温度控制、运行管理控制、电子空燃比例控制机能以及多重保护控制。

13.试运行要求：设备改造完毕后，应在采购人的监督下进行试运行前的测试，以证明其可以进行试运行。试运行时间为20日，运行内容包括进行设备的所有功能性运行及运行和检测安全装置。试运行结束后供应商需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废气排放检验报告。
14.供应商在改造过程中应采取严格的设备保护措施，做好对不需改造但完好部分的保护工作，改造完毕后恢复原样，因改造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供应商自行负责（包括但不限于地面、墙体、门窗、设备、安装中需要开凿的孔洞等方面）。

四、改造后的质量与质保要求：

1.质保事项

（1）本项投入的所有涉及更换设备质保期为1年，从项目最初验收合格并签署初验收报告之日起计。（最初验收需提供以下文件：①合格的第三方排放检测报告，②改造相关图纸）

（2）成交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质保内的售后服务具体内容及所有更换设备范围。

（3）项目所采用软、硬件的升级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质保期内不另收取费用。

（4）供应商应承诺，本项目内所供设备的核心部件或主要配件提供自项目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至少10年市场持续供应保障，若市场供应无法保证或停止生产需提前书面告知采购方。

（5）质保期到期前，成交供应商需对投入的更换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保养，具体时间由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协商确认。

（6）质保期间，采购人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供应商或制造商应在1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确保产品正常工作；无法在24小时内解决的，应在48小时内提供备用产品，使采购人能够正常使用。若供应商或制造商无法在12小时内到现场的，按1000元/次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2.工程质量监督与验收要求

在改造过程中，供应商必须进行全过程的质量监督和检测，确保各项工程指标符合设计要求及相关标准。改造完成后需进行环保的检验检测及验收工作，确保各项指标合规达标。

3.设备安全性能的责任归属

燃烧器制造商或其直接授权供应商需对改造是否影响原空调热水锅炉安全性能承担相应责任，并出具安全确认书。

燃烧器应具备型式试验证书和报告；

制造商或授权供应商需对燃烧器的安装、调试全过程负责，属于质保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4.运行稳定性与风险防控要求

改造后可能引入新的运行风险，如风机喘震、火焰监测器污染、尾部受热面腐蚀，因此质保不仅限于硬件安装，还应涵盖系统运行的稳定。

5.排放性能的持续达标保障

氮改造的核心目标是降低NOx排放，因此质保应包含排放指标的持续达标承诺。

注：以上标准若设涉及最新标准，以最新标准为准。

供应商对其提供产品的使用和操作应尽培训义务。供应商提供对采购人的基本免费培训，使采购人使用人员能够正常操作。免费培训设备操作人员，确保本项目现场操作工作人员能独立上岗作业；培训时间和地点由采购人指定，供应商应无条件配合。



